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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099055 號 

被處分人：林田國際通訊有限公司 

統一編號：27748607 

址    設：臺北縣林口鄉仁愛村文化二路 1 段 368 號 10 樓之 3  

代 表 人：○○○ 君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於從事電話行銷行為時，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

關於使用電信服務之價格及使用該服務之限制條件等重要

交易資訊之方式，爭取交易機會，為足以影響電信服務電

話行銷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

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

行為。 

三、 處新臺幣 40 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案緣行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下稱消保會)數縣市政府消

保官接獲民眾申訴，林田國際通訊有限公司(下稱被處分人)

電話行銷手機及門號，表示不須綁約且在未使用之情況下

免繳月租費，民眾卻在收到帳單後發現與被處分人電話推

銷之陳述不符。消保會爰於 98 年 10 月 2 日召開研商「林

田國際手機館行銷手機門號消費糾紛」會議，邀集國家通

訊傳播委員會、本會、被處分人及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遠傳公司)等與會，本會依據前揭會議結論，主動立

案調查被處分人之銷售行為是否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

規定。 

二、 調查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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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經請消保會提供 97 年至 98 年該會接獲民眾申訴有

關被處分人電話行銷爭議案件之申訴資料表，據消保會

提供之資料統計，97 年至 98 年 10 月民眾申訴案件共計

67 件(不含同一申訴人第 2次以後之申訴案件)，另本會

亦收到 3 件被處分人電話行銷爭議檢舉案。 

(二) 本會分別於98年 11月 2日及 6日派員赴被處分人訪查，

調查結果略以： 

1. 訪查被處分人位於台北縣板橋市館前西路 19 號營業

處，2 樓辦公室為電話行銷部門，3 樓辦公室為行政部

門，電話行銷人員倘與客戶成交後，即將客戶資料交由

3樓行政部門與客戶確認照會，被處分人稱因電話行銷

爭議乙事，經消保會召開協商會議及媒體報導後，大部

分員工已離職，加盟被處分人之其他分店則投靠其他同

業，僅剩總公司(台北縣板橋市館前西路 19 號)營運，

接聽客戶服務電話及進行少量之電話行銷。 

2. 經請被處分人員工使用電話行銷人員座位上之電話撥

打本會人員手機，本會人員手機上顯示電話號碼

○○○○○。另被處分人 2 樓辦公室白板上貼有 10 月

23 日至 10 月 31 日之成交結果紀錄表。 

3. 另於被處分人營業處取得電話行銷書面紀錄、開通紀

錄、客訴紀錄等資料，經查其中 2份電話行銷書面紀錄

記載之成交時間及照會時間，分別為同日(10 月 29

日)16:28與16:51，及同日(10月30日)13:30與15:47。 

(三) 經請被處分人到會說明及書面陳述，略以： 

1. 被處分人約於94年成立，由大陸進口手機後掛上LT(即

代表林田國際)品牌銷售手機，剛開始僅在門市銷售，

嗣後成立電話行銷部門，98 年初電話行銷部門人員約

100 人左右(含總公司及所有據點之電話行銷人員總人

數)，現員工總數約剩 30~40 人，電話行銷部門人員約

10~20 人。被處分人原有 5 個營業據點，惟自 98 年 10

月份起因被遠傳公司停權，已無法行銷遠傳門號，現僅

剩總公司(台北縣板橋市館前西路 19 號)營運，三重重

新路及板橋民生路據點均已停止營業，桃園復興路及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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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文化路據點則由原經銷商自行繼續營業。 

2. 被處分人現主要業務係負責電話行銷，手機館有限公司

與被處分人為策略聯盟，「手機館」之名稱用於被處分

人之門市，手機館有限公司負責人為陳秀平君，陳君並

同時擔任被處分人之會計及行政主管，被處分人之電話

行銷倘成交，客戶亦可於門市「手機館」取件，「手機

館」收取 300 元手續費；宜諠科技有限公司亦屬於被處

分人之門市據點之一；佑美通訊有限公司則經銷被處分

人銷售之行動電話號碼，並按其經銷之行動電話門號向

被處分人收取佣金；「林田國際生活館」之名稱並非代

表單一商號或法人，僅係被處分人及相關經銷商於進行

銷售時所使用之行銷名稱，目的為行銷「林田」此一品

牌名稱。 

3. 被處分人係依據遠傳公司就申辦遠傳門號所推出之自

搭手機優惠專案，再搭配被處分人自行附送之手機及贈

品，進行電話行銷。被處分人電話行銷專員依流水號選

擇客戶，撥打電話進行門號之電話行銷，倘客戶同意申

裝門號，電話行銷專員向所屬主管報告後，該名主管即

會再打電話向客戶確認其成交條件及門號資費方案，並

核對客戶資料，後委請黑貓宅急便將手機及 SIM 卡等送

予客戶，宅配人員請客戶在申請書簽名並代收身分證影

本、健保 IC 卡或駕照影本等資料後，由宅配人員送回

被處分人處，被處分人收受客戶填寫之門號申請書、雙

證件影本之 7日內，會再次透過電話與客戶確認是否欲

使用申辦之行動電話門號，並於客戶再次確認同意使用

該行動電話門號後，該行動電話門號卡始會開通供客戶

使用。 

4. 被處分人現僅經銷遠傳公司之門號，被處分人係全虹企

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全虹公司)之經銷商，佣金收入係

由遠傳公司撥款至全虹公司，再由全虹公司撥款予被處

分人，被處分人與全虹公司簽訂有電信門號上線協議

書。另被處分人擁有帳號密碼，可上網連線至遠傳公司

「業務園地」辦理申裝業務。被處分人係由該公司協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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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湍淳君進行電話行銷教育訓練，遠傳公司對該公司並

無進行電話行銷教育訓練，惟在 98 年 3 月 20 日及 11

月 10 日等日曾接獲遠傳公司「電話行銷銷售規範」之

電子郵件。在消保會於 98 年 10 月 2 日召開「研商林田

國際手機館行銷手機門號糾紛」會議後，遠傳公司即在

遠傳公司網站之「業務園地」公告周知對被處分人停權。 

5. 被處分人表示部分電話行銷專員(經查大部分為朱君及

蘇君 2 位員工所成交)，未充分告知優惠專案之內容，

在電話行銷的過程中甚至告知用戶不用繳交月租費、完

全免費等字語，而幹部亦未完全落實與客戶之確認程

序，以致在 98 年 4 月以後逐漸發生多起客戶申裝爭議，

被處分人稱對於發生多件客戶申訴情形，已對相關員工

進行懲處或予以解職。 

6. 被處分人對於電話行銷專員之電話行銷過程並無錄

音，僅就行政主管與客戶照會確認成交之談話過程進行

錄音，被處分人稱於 98 年 10 月中起，方對電話行銷專

員之電話行銷過程進行錄音。 

(四) 經訪談曾向消保會及本會申訴及檢舉之甲君、乙君及丙

君，瞭解被處分人電話行銷過程，略以： 

1.甲君： 

(1) 甲君於 98 年 7 月接獲被處分人之朱專員來電，電

話中朱專員表示被處分人有自行開發手機提供予

民眾試用，手機完全免費，亦會贈送 1 支遠傳門

號，該門號於半年內均不須繳交任何月租費，經

甲君就手機門號免費乙事特別確認後同意收受手

機及門號，朱專員請甲君準備雙證件影本，並稱

該證件僅係作為被處分人存檔之用。同日被處分

人行政人員即來電與甲君確認電話、地址、收件

時間並說明贈送手機，行政人員之說明及確認過

程中並未提及「須繳交月租費」等語。 

(2) 98 年 7 月 20 日甲君經黑貓宅急便收到手機，黑

貓宅急便人員請渠簽收並在「行動電話可攜服務

申請書」等文件簽名，甲君認遠傳門號既為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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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何須在「行動電話可攜服務申請書」等與

遠傳公司有關之文件簽名，惟因無法立即聯繫上

朱專員，遂在黑貓宅急便人員催促下即簽署文

件，宅急便人員僅留「行動電話可攜服務申請書」

乙份文件供甲君留存。往後甲君倘因手機瑕疵等

問題欲找朱專員，均無法直接找到朱君，均由被

處分人其他人員代接並表示會請朱君回電。 

(3) 甲君曾向其親人提供被處分人贈送免費手機及門

號資訊，其親人亦同意由被處分人朱專員辦理，

朱專員在電話中與甲君之親人仍同樣表示不須繳

月租費，後因甲君親人接獲遠傳公司之帳單而於

98 年 8 月 24 日去電告知甲君，甲君方知尚須支

付 980 元之月租費，經去電請被處分人主管出面

說明，未料朱專員卻先來電不承認曾告訴甲君不

需月租費此事，其說法顯與當初所述不符。 

2.乙君： 

(1) 乙君於 98 年 5 月 8 日接獲自稱遠傳公司員工電

話，電話中該名電話行銷人員均無提及「林田國

際公司」等語，該電話行銷人員向乙君表示因其

為遠傳 VIP 會員，有免費手機贈送方案，並強調

此係由乙君所屬之電信公司(即遠傳公司)免費贈

送之手機，乙君詢問是否需要再搭配一支門號，

對方一直強調不需要，全部免費贈送，乙君遂表

同意，隔日即由黑貓宅急便將手機、節費卡及旅

遊卷宅配至乙君住家，乙君看到包裹上印有「林

田國際手機館」之字樣，方知電話行銷人員實為

被處分人之員工，乙君驚覺有異，於宅配人員等

候渠簽收之時撥打電話確認，被處分人之電話行

銷人員仍表示不會產生月租費等其他費用，需要

乙君之雙證件影本僅係為贈送手機及門號所需之

憑證，要求乙君簽收所需之文件，乙君經查該文

件並未發現文件中載有「開新門號」或「號碼可

攜服務」等語，遂簽署該份文件，並將雙證件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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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交予宅急便人員攜回。 

(2) 次日有自稱行政部門之人員致電乙君，表示須核

對資料，並表示乙君之門號將於當日晚上 7 時開

通，乙君詢問須開通門號之理由，對方卻稱其屬

行政部門並不清楚，門號仍舊會開通，請乙君再

撥電話向被處分人主管確認，乙君撥打數次電

話，不是電話中就是沒人接，乙君發現有被騙之

疑慮，遂寄發函存證信函要求被處分人退件。 

3.丙君：98 年 9 月 18 日丙君接獲自稱「生活館」劉君

電話，稱丙君幸運獲選接受手機測試方案，並將贈送

免費手機、配件包、遠傳 SIM 卡及度假村券，並外加

期間 2年之每月免費 120 分鐘通話費，並稱為避免公

司員工擅自把手機拿上網販售之監守自盜行為，要求

丙君準備健保卡與身分證雙面影本作為確認，丙君認

既為免費贈送即答應接受。當日或次日丙君接獲另一

位小姐之確認電話，與渠確認電話及地址等資料，並

說明渠係申辦 998 哈拉精省優惠方案，但並未強調該

方案須綁約 2年，因劉君先前一直強調「全部免費」，

丙君對該通確認電話內容並未覺得有異，直至 98 年

10 月 2 日收到遠傳公司之帳單 488 元，打電話欲詢問

劉君，被處分人竟以此業務專員離職為由，逃避丙君

之問題及請求。 

(五) 經請遠傳公司提出書面說明及到會說明，略以： 

1. 該公司與被處分人簽訂「郵購買賣經銷合約」，由被

處分人經銷該公司行動電話服務，另被處分人經銷門

號所需 SIM 卡來源為全虹公司，包含其佣金結算及進

出貨均透過全虹公司，故推測被處分人與全虹公司應

另有簽訂門號經銷相關合約。 

2. 該公司與各經銷商簽訂「郵購買賣經銷合約」(包含

電話行銷)外，另訂定「郵購買賣經銷商銷售規範」，

強力要求各經銷商必須遵守相關銷售規範，嚴格禁止

不當話術及任何欺瞞行為，同時在接受消費者申辦門

號之相關作業，亦應恪遵客戶雙證件正本查核及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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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親簽等規範，且有保證金機制及強制解約機制等約

束經銷商。另對經銷商定期與不定期稽核及抽樣電訪

覆核，監督其對消費者進行行銷行為時之話術內容。 

3. 該公司對於經銷商成功電話推銷門號之處理流程：經

銷商成功電話推銷該公司門號後，以被處分人為例，

被處分人經由宅急便人員攜回客戶之申辦門號申請

書及雙證件影本等資料後，由被處分人負責審核客戶

資料及證件之正確性及真實性，嗣後被處分人上該公

司「業務園地」網站，鍵入該公司核配給被處分人之

帳號及密碼，被處分人成功登入「業務園地」後，輸

入所需之客戶身分證字號、聯絡資料、資費方案等資

訊，由系統初步審核該等資料，如該等資料無問題，

電腦畫面會出現「申辦成功」之類等語，此時客戶即

可啟用新門號，其後被處分人即會將客戶申辦門號申

請書正本及雙證件影本等資料送至全虹公司等代理

商，由全虹公司等代理商匯整後送該公司留存歸檔。 

4. 有關客戶填具之申辦門號申請書、個人資料及證件之

審核，係由該公司之經銷商負責辦理。在客戶經由經

銷商申辦門號成功後，該公司會覆核代理商彙送之客

戶申辦門號申請書正本及證件影本等資料。依據該公

司與經銷商之間簽訂之契約規範，經銷商不得留存民

眾填具之申辦門號申請書正本及證件影本等資料。 

5. 該公司自 98 年 3 月起至 10 月，已接獲被處分人所行

銷之電話門號客訴爭議案共 109 件，已要求被處分人

針對其員工進行教育訓練，並於 98 年 5 月 26 日終止

合約，不再委託被處分人電話行銷該公司之電信服

務。 

(六)因被處分人稱於 98 年 10 月中旬前並未對電話行銷人員

之行銷過程進行錄音，經請被處分人提供案關申訴及檢

舉案中，尚留存之行政部門與民眾照會確認電話之錄音

紀錄，被處分人行政人員與民眾對話之錄音對話內容情

形整理如次：  

1.行政人員確認內容主要包括核對客戶之電話、宅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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址及確認宅配時間，說明宅配之內容物及申辦之優惠

方案名稱，並請客戶準備雙證件影本及在確認書上簽

名後交予宅急便人員攜回等。 

2.據被處分人提供之照會電話錄音紀錄，行政人員大多

數都未向客戶特別說明須繳月租費及月租費金額，僅

向客戶陳述「遠傳 3G 精省 598 加值 I-mode 190」、「遠

傳 3G 365 加值 I-mode190」等優惠方案名稱，並未詳

述該等優惠專案之資費計算方式及限制條件等詳細

內容，即使有行政人員有提及「月繳○○○元」等語，

卻是以相當快之速度唸過，倘有民眾因覺似聽聞行政

人員有須繳月租費之說明而再次詢問確認，行政人員

卻以「他給你的東西是完全免費的沒錯啊」或僅以複

誦「遠傳的 3G 365 加值 I-mode190 專案」等優惠專

案名稱之方式予以回復。另行政人員於對話過程中未

主動提及「簽(綁)約 2 年」等語，而係以「2 年的優

惠合約保障」之說法取代。 

理   由 

一、 依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除本法另有規定者外，事業亦

不得為其他足以影響交易秩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之行為。」

所稱「欺罔」，係指對於交易相對人以欺瞞或隱匿重要交易

資訊，致引人錯誤而從事交易之行為。而所謂重要交易資

訊，係指足以影響交易決定之重要交易資訊；所稱引人錯

誤，則以客觀上是否會引起一般大眾所誤認或交易相對人受

騙之合理可能性為判斷標準，同時衡量交易相對人判斷能

力，以「合理判斷」為基準。故事業倘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

匿重要交易資訊致引人錯誤之方式，或以顯失公平之方法從

事競爭或商業交易，則有違反前開規定之虞。 

二、 又本會為有效處理事業以電話行銷方式，為足以影響交易秩

序之欺罔或顯失公平行為之相關案件，特訂定「行政院公平

交易委員會對於電話行銷案件之處理原則」(下稱「電話行

銷案件之處理原則」)。按「電話行銷案件之處理原則」第 6

點，事業從事電話行銷行為時，不得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

關於商品或服務之價格、品質、數量，及購買或使用該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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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服務之限制條件等交易資訊之方式，爭取交易機會，事業

違反前開規定，且足以影響交易秩序者，將有違反公平交易

法第 24 條規定之虞。經查被處分人主要業務係透過電話行

銷行動電話門號及手機，是應受本會「電話行銷案件之處理

原則」規範。 

三、 綜觀案關民眾申訴及檢舉內容，被處分人電話行銷人員為爭

取交易機會並獲取業績及獎金，以贈送免費手機及門號等理

由，於進行電話行銷時，故意欺瞞民眾不使用該門號即不會

產生任何費用，或隱匿申辦後須按月繳交月租費或限制解約

期限（即綁約）等重要交易資訊，誘使民眾同意被處分人將

手機及門號卡等產品宅配到府；其後被處分人行政人員雖以

電話確認申辦作業，惟仍未向民眾詳述該等優惠專案之詳細

內容及資費，僅快速陳述民眾所申辦之「遠傳 3G 精省 598

加值 I-mode 190」、「遠傳 3G 365 加值 I-mode190」等優惠

方案名稱云云，即使有民眾再度詢問有關資費等重要交易資

訊，行政人員則回復「他給你的東西是完全免費的沒錯啊」

或僅複誦相關優惠專案名稱而未進一步詳加說明。另為誘使

民眾繳交相關證件，俾作為被處分人順利申辦行動電話門號

並獲取佣金收入，爰聲稱被處分人收取民眾雙證件影本，僅

係作為被處分人贈送手機及門號之憑證，或為避免公司員工

監守自盜行為之確認，該行為無非係為降低民眾對繳交證件

之疑慮，俾使被處分人欺瞞及隱匿重要交易資訊之行銷行為

得以順利完成並獲取一定報酬，直至民眾收到電信服務帳單

或接獲開通門號電話通知後，方知須繳交月租費或綁約等事

實。 

四、 另被處分人亦自承，其部分電話行銷人員確有未充分告知優

惠專案內容，在電話行銷過程中甚至告知用戶不用繳交月租

費、完全免費等字語，而行政人員亦未完全落實與客戶之確

認程序。查被處分人之電話行銷行為 1年多來已持續發生至

少 70 件相關爭議案件，被處分人尚難歸責於部分員工個人

行為，而排除其影響交易秩序之責任。 

五、 另衡酌被處分人以積極欺瞞或消極隱匿關於使用電信服務

之價格、使用該服務之限制條件等足以影響交易決定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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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資訊之方式，從事電話行銷爭取交易機會之行為，相關

爭議案件至少發生 70 件以上，向相關主管機關提出申訴之

民眾遍及各縣市，尚非單一非經常性交易糾紛，亦有影響將

來潛在多數受害者效果之虞，爰系爭行為該當足以影響電信

服務電話行銷市場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 

六、 綜上論結，本案被處分人於從事電話行銷行為時，以積極欺

瞞或消極隱匿關於使用電信服務之價格及使用該服務之限

制條件等重要交易資訊之方式，爭取交易機會，核屬足以影

響交易秩序之欺罔行為，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4 條規定。經

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目的及預期不當利益；違法

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違法行為危害交易秩序之持續

期間；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事業規模、經營狀況及其市場

地位；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或警示；以往違法

情形、次數、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違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

調查等態度；與其他因素，爰依同法第 41 條前段規定處分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9     年 5    月   12    日 

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行政院。 


